
2023年青苗补偿协议印花税(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青苗补偿协议印花税篇一

甲方：

乙方：

甲方临时占用乙方的土地进行管道安装，经双方和谈特定如
下协议：

一、甲方占用乙方土地属于临时用地，当管道安装回填后将
土地交还给乙方。

二、共占地宽5米×长15米=75平方米。

三、经双方协商每平方米青苗费赔偿20.00元，共计1500.00元
(大写：壹仟伍佰元整)。

四、乙方领到青苗费赔偿款后自行拆除地面附属物。

五、协议签定之日起30天后甲方把土地交给乙方。本协议一
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后，乙方
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甲方正常施工。

甲方：

乙方：



年月日

青苗补偿协议印花税篇二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加强矿产资源
补偿费征收管理，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
根据国务院《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采矿产资源的，应当依照《规定》
和本办法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质矿产管理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主管本
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工作。

第四条 矿区范围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矿
区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负责
依法征收。

矿区范围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所涉及
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
门负责依法征收。

负责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地质矿产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征收
机关)，必须符合能独立履行地矿行政管理职能、具有独立的
银行账户和相应的财会等专业技术人员等条件。不具备条件
的，由其上一级征收机关负责依法征收。

符合前款条件的，须经省地质矿产管理部门认定，再按规定
向物价部门领取《收费许可证》后，方可收费。

第五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按照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计征。



采矿权人对矿产品自行加工、消耗的，按照国家规定价格计
算销售收入;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征收时矿产品的当地市场
价格计算销售收入。

采矿权人向境外销售矿产品的，按照国际市场销售价格计算
销售收入。

采矿权人销售矿产品的全部价款为矿产品销售收入。

经过开采形成的原矿或者经过采选形成的精矿为矿产品。

第六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由采矿权人缴纳。依法取得采矿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为采矿权人。

矿产资源补偿费以矿产品销售时使用的货币结算。

第七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的费率按《规定》执行。

未经销售环节直接加工的砖瓦用粘土矿产资源，用于新型墙
体材料生产的，其矿产资源补偿费折算为按成品砖瓦销售收
入的0.2%计费;用于粘土实心砖生产的，其矿产资源补偿费折
算为按成品砖瓦销售收入的0.8%计费。

矿泉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以扣除包装费后的销售收入计费。

第八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按照下列方式计算：

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产品销售金额×补偿费费率×开采回
采率系数

开采回采率系数=核定开采回采率实际开采回采率

矿山企业的开采回采率是指全矿山(井)的总指标。

核定开采回采率，以按照国家规定经批准的矿山设计为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只要求有开采方案，不要求有开采设计的，
其开采回采率由县级以上征收机关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核定。

实际开采回采率，以矿山地测人员进入采场，实地测量计算
并经县级以上征收机关核实的开采回采率指标为准。

石油、天然气、矿泉水、地热及国家暂不要求制定开采回采
率的砂、石、粘土等矿种的开采回采率系数按1计算。

对应制定而未制定开采回采率考核指标的，开采回采率系数
按1.2至1.5计算。

第九条 采矿权人在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时应按规定填报《矿
产资源补偿费月(季)度申报表》，同时提供矿产品名称、产
量、销售数量、销售价格等有关的数据资料。

第十条 采矿权人应按征收机关审核的数额缴纳矿产资源补偿
费。采矿权人有银行账户的，以划拨方式直接向当地中央金
库缴纳;采矿权人无银行账户的，以现金方式向当地征收机关
缴纳，再由征收机关按规定向当地中央金库汇缴。

征收机关向无银行账户的采矿权人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时，
应当统一使用财政部监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自收汇缴专用
收据》。

征收机关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应出示由省地质矿产管理部
门核发的《浙江省矿产监察证》。

第十一条 经管辖征收机关批准，收购未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矿产品的单位和个人，为代扣代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义务人，
并履行扣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义务。

第十二条 向中央金库缴纳和汇交矿产资源补偿费，必须使用
由财政部统一监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专用缴款书》。



第十三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按月缴纳，每半年结算一次;每月
缴纳的时间为次月10日前，上半年缴清时间为7月31日前、下
半年缴清时间为次年的1月31日前。

采矿权人依法中止或终止采矿活动时，应当结缴矿产资源补
偿费。

第十四条 符合《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减免矿产资源补
偿费条件的，经省地质矿产管理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批准后，
可以减免。减缴额度超过应缴款50%的，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采矿权人要求减免矿产资源补偿费，必须在每年1
月15日前就本年度减免理由、减免期限及减缴幅度等提出书
面申请，并按下列规定填报《免(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申请
书》：

(一)国家、部队、外省和省属的国有矿山企业，报省地质矿
产管理部门;

(二)市(地)属国有矿山企业，报市(地)地质矿产管理部门;

(三)其他矿山企业，报县级地质矿产管理部门。

市(地)、县(市、区)征收机关在接到减免申请后，应会同同
级财政部门在15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报送省地质矿产管理
部门;省地质矿产管理部门在接到减免申请后，应会同省财政
部门在30日内审批，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原审核部门。

经批准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采矿权人，每半年向当地征收
机关报送一次矿产品产量、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和实际开采
回采率等有关资料;免缴期不足半年的采矿权人，应在免缴期
结束后的15日内报送。

批准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应报地质矿产部和财政部备案。



第十六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应及时、全额上缴中央金库。返还
省的部分，按如下比例分配：国家、部队、外省和省属的矿
山企业上缴的，省为80%，所在县(市、区)为20%;市(地)属矿
山企业上缴的，市(地)为60%，省和所在县(市、区)各为20%;县
(市、区)属矿山企业上缴的，县(市、区)为80%，省为20%。

矿产资源补偿费统一纳入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不得挪作他用。省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主要用于全省地质勘查、
重要矿产资源的保护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征管工作;市(地)、
县(市、区)主要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管理和矿产资源补偿
费征管工作。

第十七条 各级征收机关应按规定编制《矿产资源补偿费收缴
平衡表》，逐级上报，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八条 各级征收机关有权检查、取录采矿权人计算矿产资
源补偿费所使用的有关数据和资料，但应对采矿权人提供的
数据资料予以保密。

上级征收机关有权对下级征收机关的矿产资料补偿费征管工
作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财政部门有权对征收机关的矿产资料补偿费征收工作实
行监督。

第十九条 采矿权人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矿产资
源补偿费的，由征收机关责令其限期缴纳，并从滞纳之日起
按日加收2‰滞纳金。

采矿权人未按照前款规定缴纳矿产资料补偿费和滞纳金的，
由征收机关处以应当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3倍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采矿许可证颁发机关吊销其采矿许可证。

第二十条 采矿权人违反《规定》和本办法，具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征收机关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一)未按规定进行纳费申报的，责令其限期申报，逾期不申
报的，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采矿许可证颁发
机关可以吊销其采矿许可证。

(二)未按规定报送有关数据资料的，责令其限期报送;逾期不
报送的，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采矿许可证颁
发机关可以吊销其采矿许可证。

(三)采取伪报矿种，隐匿产量、销售数量，或者伪报销售价
格、实际开采回采率等手段，拒绝或者少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的，责令其限期纠正、补缴应当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和滞
纳金，并处以应当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5倍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由采矿许可证颁发机关吊销其采矿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扣缴义务人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
责令其限期补缴矿产资源补偿费和滞纳金，并可处以应当扣
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妨碍、拒绝征收机关依法执行职务，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征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依法办
事;对违反《规定》和本办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权谋
私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行政监察机关从重处罚。

第二十四条 按照本办法收缴罚没款和滞纳金时，应使用省财
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没款专用收据;罚没款和滞纳金按规定全
额上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
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或
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



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依法直
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
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违反《规定》和本办法，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青苗补偿协议印花税篇三

第一条 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贵州省水土保持条
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毁
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前款所称的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是指取土、挖砂、采石(不含河
道采砂)，烧制砖、瓦、瓷、石灰，排放废弃土、石、渣等。

第三条 水土保持补偿费全额上缴国库，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
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年终结余转下年使用。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构
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征收和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发展改革、审计和监察等有关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水土保持补偿费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交水土保持补偿费：

(三)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
的;

(四)建设军事设施的;

(五)按照相关规划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的;

(六)国家规定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其他情形。

前款规定免交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预防
和治理水土流失的责任。

第六条 除本办法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减免水土
保持补偿费，不得改变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对象、范围和标
准。

第七条 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下列管理权限分级征收：

(三)第一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由县级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构征收。

第八条 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构可以委托或者
指定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构征收水土保持补
偿费。

第九条 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的，应当在征用地结束后，
项目开工前一次性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开采矿产资源处于建设期的，应当在建设活动开工前一次性
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矿产资源处于开采期的.，应当按照季
度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开采矿产资源的，应当按照季度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



保持机构报送矿产资源开采量、取土挖砂采石量、弃土弃渣
量等资料。不报、瞒报或者谎报的，按照设计最大开采量或
者排弃量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具体方式
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构确
定。

第十条 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由有审批权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构责令限
期编报，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经依法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核
定的金额一次性征收。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不免除其水土流
失防治的责任。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
构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应当使用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
印制的财政票据，并按照规定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构收费时，
应当向单位和个人送达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通知单，单位和
个人应当自收到缴纳通知单之日起15日内办理缴纳手续。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
构征收的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1∶9的比例分别上缴中央和
地方国库。

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收费标准和缴库方式由省人民政府发展改
革、财政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征收的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
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管理，水土保持规划、设计、勘察
和监测，水土保持宣传、教育培训和科技示范等工作。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
构应当每年通过报纸、网络等方式，向社会公开水土保持补
偿费的征收使用情况。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机
构对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
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就执行本办法的有关问题作
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的生产建设项目现场进行调查;

(四)查阅、复制与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有关的单据、票据、
帐簿、记帐凭证和报表等。

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合法有效的行政执
法证件，并不得妨碍有关单位和个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
务。

第十七条 拒不缴纳或者拖延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3月16日省人民政府发
布的《贵州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青苗补偿协议印花税篇四

建安三年,曹操征张绣。时，麦子成熟，曹操下令：“大小将
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曹操乘马正行，
忽田中惊起一鸠，战马受惊，窜入麦田，践踏麦子。曹操呼
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丞相岂可议
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负众？”掣剑自
刎，众急救住。后曹操割发代首，传示三军。三军粟然。

三国乱战的年代，当时算是一方诸侯的曹操，尚知道粮食的
重要性，无论是对民生，还是军队，割发代首，算得上对农
业重视的一种秀事。

公元二零零九年，再有四五天就到了收割小麦的时候，可是
邢台市桥西区南大郭乡中召马村的14亩麦田一夜之间成了平
地，让那些等待收割小麦的村民欲哭无泪。据村民介绍，村
南这块地大概有70多亩，4月13日已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
也是在半夜，长势正旺的麦子被铲了一部分，在当地派出所
的协调下，剩下的麦子没有动。4月25日还铲过一次，这次把
剩下的麦子全部铲完了，3次累计共有70多亩麦地被铲。“家
里7口人一共就2亩多地，这一来，一年的收成全完了。”村
民胡维新说。

报道后称，村支部要搞什么开发，记者从村民中了解到，村
支部曾经说过要把被铲的这片地方搞开发，每亩地每年补
偿1500元，一次性付给30年的补偿，可是大部分村民不同意。
“有的村民的地被铲了从村里拿了钱是因为没办法，地铲了
不能再种了，虽然补偿一部分钱，可我们以后怎么办？说是
要搞土地开发，这个事村民代表都不知道，我们去邢台市国
土局问过，没办任何手续。”现任村民代表杜逢河说。

猖狂，无法无天，这是一种如何的黑暗呢？古人尚知农事和
粮食的重要，而如今，过了几天吃饱日子的某些人，感觉不
得了了。区区的几个村级干部就敢如此的肆意妄为，放眼开



来，想想更高的`官员，让人毛骨悚然。2月26日，国土资源
部公布的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月31日，全
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又比上一年度减少29万亩。为保
证粮食安全，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18亿亩，是一条不可逾越
的政策“红线”。照此趋势，耕地数量越来越接近“红线”。
若村村镇镇如此，中国的粮食安全又如何谈起？上世纪六十
年代的大饥荒，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莫非是有人想
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体验一把？搞基建，修道路，机场，搞
房地产，处处都在缩减着中国的耕地面积，虽然有着一个占
补平衡的幌子，说实话，这统计出来的数据，我还真找不到
理由相信。无农不稳，如果粮食安全出现了问题，乱局是绝
对不可避免要出现的。至于那些狗p专家所说，从国外进口粮
食，估计长脑子的人，是不会信的。号称占世界百分之七耕
地的中国，究竟有多少耕地，又有多少没有放荒的耕地，有
多少真正长着粮食的耕地，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的耕
地能指望美国来给我们平衡？还是指望地球的土地用月亮来
平衡？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圈地盖房，我们是在饮鸩止渴，
或者叫自掘坟墓？授人以柄，让外国用粮食来卡着我们的脖
子？许多耕地毁掉是不可能再次复垦，众多的资源不可再生，
各种发展经济的名义，为了所谓的政绩，森林在消失，河流
湖泊被污染，土地流失，沙漠化，物种消失。原来能作鱼皮
衣的赫哲族人，如今已经再也补不到一条可以取下鱼皮的大
鱼了；曾经鱼米之乡的江南众多湖泊如今长满了蓝藻同时散
发着恶臭。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钱人可以唱高调，有权人也可以唱
高调，所谓的精英可以唱高调，因为他们有出国的能力和门
路，可是我们普通的百姓没有离开这土地的能力，我们许多
人得指望着一亩三分地的出产来生存。

这样的败类，要将国家的柱石毁去，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如此短视的行为，必然在将来受到大自然百倍乃至千倍的报
复和惩罚！



青苗补偿协议印花税篇五

下面是关于最新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的全文内容，
敬请大家阅读参考。

第一条 为了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保护与合理开发，
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
产资源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其他管辖海域开采矿产资源，
应当依照本规定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按照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计征。
企业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列入管理费用。 采矿权人对矿产
品自行加工的，按照国家规定价格计算销售收入;国家没有规
定价格的，按照征收时矿产品的当地市场平均价格计算销售
收入。采矿权人向境外销售矿产品的，按照国际市场销售价
格计算销售收入。本规定所称矿产品，是指矿产资源经过开
采或者采选后，脱离自然赋存状态的产品。

第四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由采矿权人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以
矿产品销售时使用的货币结算;采矿权人对矿产品自行加工的，
以其销售最终产品时使用的货币结算。

费费率×开采回采率系数开采回采率系数=核定开采回采率/
实际开采回采率 核定开采回采率，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批
准的矿山设计为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只要求有开采方案，
不要求有矿山设计的矿山企业，其开采回采率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
核定。

不能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方式计算矿产资源补偿
费的矿种，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



另行制定计算方式。

第六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依照本规定附录所规定的费率征收。

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的调整，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地
质矿产主管部门、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共同确定，报国务院
批准施行。

第七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征
收。矿区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矿区所在
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门负责征收。

矿区范围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所涉及
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地质矿产管理工作的部
门负责征收。矿区范围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和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海与其他管辖海域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国务院地质矿
产主管部门授权的省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第八条 采矿权人应当于每年的 7月31日前缴纳上半年的矿产
资源补偿费;于下一年度1月31 日前缴纳上一年度下半年的矿
产资源补偿费。

采矿权人在中止或者终止采矿活动时，应当结缴矿产资源补
偿费。

第九条 采矿权人在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时，应当同时提交已
采出的矿产品的矿种、产量、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和实际开
采回采率等资料。

第十条 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应当及时上缴，并按照下款
规定的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成比例分别入库，年
终不再结算。

中央与省、直辖市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为5∶5;中央与



自治区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比例为4∶6。

第十一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主
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

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具体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
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第十二条 采矿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省级人民政府地
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以免缴矿产资源
补偿费：

(一)从废石(矸石)中回收矿产品的;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批准开采已关闭矿山的非保安残留
矿体的;

(三)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认定免缴
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采矿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省级人民政府地质
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以减缴矿产资源补
偿费：

(一)从尾矿中回收矿产品的;

(二)开采未达到工业品位或者未计算储量的低品位矿产资源
的;

(三)依法开采水体下、建筑物下、交通要道下的矿产资源的;

(四)由于执行国家定价而形成政策性亏损的;

(五)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认定减缴
的其他情形。



采矿权人减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超过应当缴纳的矿产资源补
偿费50%的，须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批准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应当报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
门和国务院财政部门备案。

纳金的，由征收机关处以应当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3 倍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采矿许可证颁发机关吊销其采矿许
可证。

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并处以应当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
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采矿许可证颁发机关吊销其
采矿许可证。

第十六条 采矿权人未按照本规定第九条的规定报送有关资料
的，由征收机关责令限期报送;逾期不报送的，处以5000元以
下罚款;仍不报送的，采矿许可证颁发机关可以吊销其采矿许
可证。

第十七条 依照本规定对采矿权人处以的罚款、加收的滞纳金
应当上缴国库。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
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
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
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发布前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的
规章及行政性文件的内容，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
准。



第二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
实施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地质矿产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1994年4月1日起施行。


